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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因應2025年4月8日會議席上  
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a) 就條例草案建議將擬議土地業權彌償基金 (“彌償基金 ”)

的彌償上限提高至 5,000萬元 (相比 2004年《土地業權條

例》制定時提出的3,000萬元 )，土地註冊處委任的精算顧

問所作的假設和因素的詳細資料，例如所考慮或參考的

物業交易種類及相關比重等；  
 

根據已制定的《土地業權條例》（第585章）（「《業權

條例》」），政府將成立土地業權彌償基金（「彌償基金」），

向因欺詐而喪失在業權註冊制度下土地權益的人士作出設

有上限的彌償。彌償基金將以自負盈虧的原則營運，透過向

根據《業權條例》註冊的物業轉移徵費來建立，因此彌償上

限將影響設立自負盈虧的彌償基金所需的供款水平。  
 
2. 政府委任精算顧問於 2022 年為彌償基金進行評估，推

算彌償基金的徵費收入及彌償支出，從而建議合適的彌償上

限及徵費率，以確保彌償基金能夠達至自負盈虧的長遠目

標，考慮因素包括：  
 
 過往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的物業交易數量及金額的數據。

由於土地註冊處在註冊過程中並沒有備存個別物業類別

的資料，精算顧問並沒有就不同的物業種類及其比重進

行獨立分析；  
 政府長遠房屋供應目標數據；  
 物業市場週期的波動變化對物業轉讓數量和平均物業轉

讓價值的影響；以及  
 過去超過 20 年的物業詐騙數據，包括宗數、頻率和涉及

損失等。  
 
3. 此外，精算顧問亦參考過往的物業詐騙資料，假設物業

周期平均為期七年，物業欺詐在每一個物業周期的低谷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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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並且連續三年有申索個案（即假設第七至九年每年有一

宗索償支出，第 14 至 16 年每年有四宗索償支出），以及假

設現有土地會將於經修訂的《業權條例》生效後第九年實施

自動轉換至業權註冊制度下。  
 
4. 基於精算顧問就上述不同因素和假設的推算，政府綜合

考慮一般業主的負擔能力、市民接受程度、個別大額彌償對

彌償基金長遠財務穩健性的影響，以及更高的彌償上限可能

誘發高額物業詐騙的風險後，認為精算顧問建議的 0.014%徵

費率及 5,000 萬元的彌償上限為合理水平。換言之，就業權

註冊下的物業而言，買家每支付 100 萬元代價款額，便要向

彌償基金供款 140 元，上限為 7,000 元；而建議的 5,000 萬

元彌償上限已涵蓋超過 99%的註冊交易，與 2004 年《業權

條例》制定時提出的 3,000 萬元所能涵蓋 99%物業交易維持

一致。  
 
5. 在「新土地先行」方案下，土地註冊處今年初利用最新

的數據與 2021 年數據比較，使用經調整的假設和因素，重新

運算精算模型，以反映近年物業市場的變化。經調整的因素

包括：假設業權註冊制度只在新土地實施，而不對現有土地

進行任何轉換（就彌償基金的累積徵費而言，這本身就是一

個相當保守的假設）；以及由於實施初期新土地的數量有限

和發生欺詐的可能性不大，預計前 10 年沒有欺詐個案。在對

假設和預測因素作出相應調整後，預計彌償基金在第 10 年

的結餘為 1.43 億元，而第 20 年的結餘為 2.06 億元，仍能保

持財務穩定性。土地註冊處 2023-24 年的數據顯示，5,000 萬

元的彌償上限仍涵蓋超過 99%的物業交易，為絕大部分業主

提供足夠保障。因此，我們維持建議 0.014%的徵費率及

5,000 萬元的彌償上限。  
 
6. 就現有土地的轉換機制方面，為了解擁有權不確定的問

題，土地註冊處已啓動內部研究，進行試點抽樣查核，以評

估在現有 290萬份土地登記冊當中有問題的登記冊的範圍和

類型。初步分析結果顯示，近年批出的土地出現問題登記冊

的機會較低。政府計劃憑已掌握的現有土地業權欠妥的數

據，於2026年開始與持份者商討可行的轉換方案，例如分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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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轉制，先行轉換較近期批出的現有土地，再逐步擴展《業

權條例》實施的範圍。舉例而言，我們可考慮先行擴展業權

註冊制度至《業權條例》生效前20年批出的現有土地，約佔

整體土地登記冊數量的20%。另外，我們會再次研究過往曾

考慮過的方案，包括經修訂的《業權條例》生效後首次轉讓

物業時強制申請轉制、自願申請轉制等。  
 
 
(b) 就擬議彌償安排，當局會否考慮就不同類型的物業交易

設定不同的彌償上限及徵費率，例如就商業物業的交易

(一般而言所涉的代價款額較高 )設定較高的徵費率和彌

償上限，從而為商業物業的擁有人提供足夠的彌償保障； 
 
7. 正如上文第2段提到，土地註冊處沒有獨立備存有關商業

物業的交易資料，但按精算顧問對高價物業的分析顯示，代

價款額較高的物業（即5,000萬元以上的物業）僅佔整體註冊

物業量1%以下，亦即大概平均每年 700多宗。如要提升彌償

上限以為高價成交物業提供更高的彌償保障，則需要增加整

體彌償基金徵費，預留更高的彌償基金結餘，以應付可能出

現的更大額的彌償申索。而要求大部分業主（超過 99%）繳

付較高費用為少量高價成交物業（少於1%）提供保障，未必

為公眾接受。如為這些少量的高價物業引入分級制徵費架

構，則會增加彌償基金管理的複雜性或行政成本。  
 
8. 根據香港警務處2021年至2024年的資料，物業欺詐主要

發生在住宅物業，而一般商業物業的擁有方可能更有能力妥

善管理物業，因此過往的物業詐騙數據極少涉及商業物業。

精算顧問認為應在彌償上限提供足夠的物業覆蓋率及避免

上限過高而吸引欺詐者詐騙彌償基金之間取得平衡。  
 
9. 在實施「新土地先行」方案初期，預計成交量較低，當

中商業物業成交量估計會更少，因此，政府建議在實施「新

土地先行」方案階段採用簡單的劃一徵費率和彌償上限，以

便利宣傳及推行。當新制度實施後並累積了一定經驗及數

據，特別是當推行現有土地的轉換時，政府會適時評估及檢

討相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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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土地註冊處向業權註冊制度下的註冊擁有人發出通知

的免費服務的範圍，請考慮議員建議涵蓋土地註冊處處

長 (“處長 ”)對業權註冊紀錄上的錯誤或遺漏作出更正的

情況；  
 
10. 為防止物業詐騙，土地註冊處會為《業權條例》下的註

冊業主提供免費的「物業把關易」服務。一般而言，當有涉

及相關物業的註冊申請遞交到土地註冊處，以及當有關註冊

工作完成時，業權註冊紀錄上的註冊業主均會收到電郵提

示。  
 
11. 就更正業權註冊紀錄的申請而言，經考慮議員的建議，

當處長收到更正業權註冊紀錄上的錯誤或遺漏的申請時，以

及當處長在業權註冊紀錄上作出更正後，我們均會向業權註

冊紀錄上的註冊業主發出電郵提示。  
 
 
(d) 請詳細解釋如處長在有合理理由懷疑已有或即將有物業

欺詐的情況下作出限制令的考慮因素和相關程序，並闡

釋在業權註冊制度下土地註冊處與警方在處理物業欺詐

個案的角色；及  
 
12. 《2025年業權及土地的註冊 (雜項修訂 )條例草案》（「《條

例草案》」）建議賦予處長權力，如有合理理由懷疑物業欺

詐已經或可能發生，可作出限制令，禁止將有關物業的處置

註冊。土地註冊處將與警務處協商，並參考其他實施業權註

冊制度的司法管轄區的經驗，制定相關的程序指引。根據現

時的實際操作經驗，當收到有關涉嫌欺詐物業交易的通報

時，有關程序概述如下：  
 
 當收到有可能出現物業欺詐的資料，土地註冊處會啟動

內部調查（包括詳細審視相關文件、與通報方作進一步溝

通、諮詢法律意見等）；  
 建議有關人士儘快向警務處報案，並同步暫緩為該項物

業處置申請進行註冊，以及向警務處就有關涉嫌欺詐的

交易作出通報；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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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長會衡量整體情況，並與警務處磋商，審慎考慮是否有

充分證據顯示有欺詐交易（過去一些例子包括有證據顯

示簽立文書的當事人在文書簽立日期前經已離世、當事

人簽名明顯不一致、或業主指出有人假冒其身分及偽造

簽名以出售物業等）。  
 
13. 《業權條例》會賦權土地註冊處採取措施以減低物業詐

騙的風險，當中包括：  
 
(1) 處長可根據《業權條例》第 8(2)條（處長的職能及權力）

要求相關人士（例如受害人或通報方）提供資料或解釋，

以便考慮是否需要作出限制令；  
(2) 律師在提交註冊申請時，必須按《業權條例》規定為該註

冊申請進行核實並提交核實證明書予土地註冊處，如有

疑問，處長可要求有關律師事務所就該項註冊申請之詳

情提供資料或解釋；以及  
(3) 土地註冊處會向業主發出業權證明書，在處理物業處置

的註冊申請時，有關業權證明書須交回土地註冊處作註

銷。土地註冊處會審核該交回的業權證明書的真確性及

有效性。  
 
14. 總括而言，對於涉嫌欺詐物業的註冊申請，處長會與警

務處交換資訊，並審慎考慮警務處就該項涉嫌欺詐交易提供

的刑事調查及檢控結果，同時參考法律意見，評估限制令對

業權註冊紀錄的完整性或其他有利害關係的人士有什麼影

響，以決定最終是否行使條例草案建議賦予的權力作出限制

令。  
 
15. 如處長認為有合理理由作出限制令，便會根據《業權條

例》第78條發出限制令，有關程序如下：  
 
 處長會作出限制令，禁止有關物業的處置註冊，及向業主

和其他有利害關係的人士發出書面及電郵通知，說明發

出限制令的原因、條件及條款（包括限制令的有效期）。 
 在有關物業的業權註冊紀錄顯示該限制令，以便查冊人

士能夠知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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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主或其他有利害關係的人士可以書面形式向土地註冊

處處長提出要求更改或刪除限制令，或向法院提出申請

要求更改或刪除限制令。  
 如處長更改或刪除限制令（例如，需延長限制令至法院判

決，或警務處決定撤銷案件），須向業主或其他有利害關

係的人士作出書面通知，並在有關物業的業權註冊紀錄

顯示。  
 
16. 土地註冊處會持續與警務處保持聯繫與協作，按《業權

條例》生效後的實際運作經驗，適時檢視作出限制令的考慮

因素及相關程序的適切性，以確保能有效阻止涉嫌欺詐的物

業處置註冊，保障業權註冊紀錄的完整性。  
 
17. 至於土地註冊處和警務處在處理物業欺詐個案時擔當的

角色，一如以往雙方會各自擔當不同但相互配合的角色。土

地註冊處的角色是履行《業權條例》下的法定職責，確保業

權註冊記錄的完整性，並根據《業權條例》賦予的權力，作

出適切的事實調查和跟進，從而考慮是否需要作出限制令暫

緩或阻止涉嫌欺詐的物業處置註冊。在考慮行使作出限制令

的權力時，土地註冊處會與警務處保持溝通，最終是否發出

限制令由處長在審慎考慮及衡量整體情況下決定。土地註冊

處亦會向警務處或法院提供涉嫌欺詐物業的相關註冊或查

冊記錄，以協助物業欺詐個案的刑事調查。  
 
 
(e) 當局會否考慮豁免向指定情況下的物業交易收取彌償基

金徵費，例如涉及遺產轉讓或集團內部轉讓的物業交易。 
 
18. 根據《條例草案》，在業權註冊制度下，彌償基金會向

因欺詐而喪失土地權益的人士作出設有上限的彌償。基於

「用者自付」的原則，彌償基金將向每宗物業轉移（指業權

藉傳轉以外的方式由一人易手給另一人）收取徵費，徵費的

範圍涵蓋所有（不論有償或無償）的轉移，當中包括一般樓

宇買賣、集團內部轉讓的物業交易等。由於所有物業轉移皆

受彌償基金保障，故此，基於公平原則，政府不擬為個別的

物業轉移豁免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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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另一方面，遺產物業的業權由死者歸屬遺產代理人，則

屬於傳轉（指業權根據法院命令或藉法律的實施而由一人易

手給另一人），並非物業轉移，因此不需支付徵費。如物業

往後由遺產代理人歸屬受益人，則屬物業轉移，需支付徵費。 




